
復興國中 115 學年度新生入學 Q&A 集4.2版(114/12/17公告)  

復興國中在家長、老師、學生們的共同努力下，多元蓬勃發展，學生各方面表現

有目共睹。因校園教室空間不足，113 學年度(2024 年入學)起教育局決議，調整為

「總量管制學校」。115 學年度(2026 年入學)維持總量管制，勞請家長費心了解相關

規定。  

本校學生數多，學校日常業務十分繁忙，家長來電恐無法一一詳盡周到回答，過

多詢問電話也會影響辦公效率。以下資訊乃費心彙整，並簡單扼要呈現，敬請先閱

讀。若仍有不清楚，再請來電了解。 

 

一、 本校學區(115學年版)  

 

 

 

 

 

 

 

 

 

 

 

  



二、 台南市復興國中──總量管制學校入學流程圖(第 1頁)  

 

 

 

 

 

 

 

 

 

 

 

 

 

 

 

 

 

 

 

接下頁 

教育局將學區內學齡兒童名單匯入 

「新生登記報到系統」 

復興國中教務處製作 

「新生登記報到入學通知單」 

已知學生國小者，寄送至國小轉發給學生 

未知學生國小者，寄送至學生戶籍地址 

依公告時間進行線上登記 

1. 線上上傳戶口名簿 

2. 線上上傳家長居住事實證明 

※使用線上系統有困難者，可在登記期間至本校教務處尋求協助 

持戶口名簿至本校辦理登記及補發 

未收到通知單 

已收到通知單 

可於期限內補件 

正取 備取 忘記登記或其他原因 

未列於正備取名單 

等候委員會公告正備取名單 

資料審查完成(通過) 

資格不符(戶籍條件未通過) 

或缺少有效居住事實證明 

本校新生入學委員會審查登記資料 



台南市復興國中──總量管制學校入學流程圖(第 2頁)   

 

 

 

 

 

 

  

正取 備取 忘記登記或其他原因 

未列於正備取名單 

依公告時間進行線上報到 

並填寫新生資料 

曾於新生登記報到系統 

填改分發(轉介)學校者 

線上轉介該校 

請先至系統報到該校 

未於新生登記報到系統 

填改分發(轉介)學校者 

帶戶口名簿至本校 

開紙本轉介單至該校報到 

※忘記登記者可登記備取 

確定已 

可入學本校 

喪失正取資格 

(若有需要可至本

校開紙本轉介單) 

依序等候轉為正取通知 

請留意本校

新生專區新

生入學重要

行事，做好

入學準備 

持兩位家長證件，至

本校辦理放棄切結，

並至他校報到 

(此時無法轉介他校，

若要就讀他校請自行

聯繫該校入學條件) 

完成報到 未完成報到 

確定就讀 改變主意不就讀 

家長聯絡已報到的學校取消 

並至本校報到 

於系統填寫新生資料 

至它校就讀 

開學前準備(舉例)： 

卓越組甄選、校隊型社團甄選、制服套量購買領取、

新生常態編班、新生社團選填、暑期新生營隊報名、

新生訓練、開學正式上課 

請留意本校新生專區新生入

學重要行事，做好入學準備 

排上正取 未排上正取 

線上轉介 紙本轉介 

考慮是否就讀本校 

是 
否 



三、 基本問答 

1.何謂「總量管制學校」，和一般國中有什麼不同？ 

答：一般國民中學只要學生戶籍在學區內，即可入學。總量管制學校由於學生超額、

教室空間不足，必須對學生進行「戶籍條件」額外審核，並須認定家長「居住事

實」，且設有超額時優先入學順序制度(於後詳述)。 

2.貴校近幾學年度新生可入學數量如何預估？ 

答：預估 115學年度新生入學上限為 35班(目前小六)、116學年度 37班(目前小五)、

117學年度 32班(目前小四)。每班 30名學生(須扣除特教生折抵名額)。 

3.總量管制學校的入學條件為何？ 

答：可歸類為兩大條件： 

(1)戶籍條件：以下三條件均須符合 

A.學生戶籍設於本校學區 

B.至少有一家長(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與學生同戶籍 

C.戶口名簿上學生的稱謂不可以是「寄居」 

 

(2)居住事實條件：須有一學生家長檢附居住事實証明文件(文件名義人須為父母、祖父

母或外祖父母)，佐證自己確實居住於學生之戶籍地址 

註：本校新生入學審查委員會審核時，會查核 3點： 

   A.文件名義人是否為家長(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B.文件可證明之居住事實地址，是否與學生戶籍地址相同？ 

   C.文件之可信度及有效度程度。 



4.要在貴校學區設籍多久，才可以入學？

答：國中階段為義務教育，貴子弟不會因此無法就學。依教育局最新修訂之規定，

 

答：設籍日僅為影響入學與否的因素之一，「符合戶籍條件資格」以及「具備完整居

住事實証明文件」是最重要的。若符合此二要件則入學機率高。114 學年度(2025

年入學)約登記日期一年前設籍尚可入學，115 學年度超額情形將更為緩解。 

5.我的孩子目前戶籍在貴校學區，會不會有很大機率無法入學？ 

答：因龍年新生學生數陡增效應已過，目前依系統學區學生數資訊，並依平均報到率

計算，115 學年度新生預估超額 5%以內。實際超額人數視報到率決定。 

6.若我的孩子登記貴校後因超額無法入學，該怎麼辦？ 

115學年度(2026入學)本校尚可轉介臺南市非管制學校。116學年度起本校可轉介

學校，限制於東區的非總量管制學校，以及本校共同學區學校。 

7. 我的孩子很早就將戶籍設於學區，但家長較晚遷入，遷籍日要怎麼算？ 

答：在審核時會查驗是否至少一位家長在同一戶籍中(不要單獨孩子去寄別人家戶

口)，家長設籍日不影響入學順位，以學生設籍日為準。 

8. 若我的孩子戶籍曾於貴校學區內遷移，會不會影響入學？ 

答：若是學生遷移前後都設籍於學區內，遷籍日期可以銜接，不會影響。若是曾遷出

再遷回學區，則以新設籍日期為準。 

9.獨立戶或寄居戶會影響入學資格嗎？ 

答：教育局已修正國中新生入學規定，規定總量管制學校新生入學須排除寄居者(須轉

介其他學校)。所謂寄居戶，乃「學生於戶口名簿上的稱謂為寄居」，亦即學生與

該戶戶長無親屬關係。 



10.居住事實証明文件如何準備？ 

答：依規定可以擇一繳交下文件，證明學生家長確於本校學區有居住事

實。以下文件中繳納人、所有人或名義人，均必須為學生家長或二親

等內直系尊親屬(亦即祖父母、外祖父母亦可)： 

通過順位 居住事實證明文件種類 

優先通過及入學 
1. 設籍地建物所有權狀(請勿繳交土地權狀) 

2. 房屋稅繳款書通知單(課稅標的須為戶籍地址) 

優先通過 

1.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證明(租約 3個月以上為原則，並須

涵蓋登記日期) 

2.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3.水費、電費、瓦斯費、中華電信室(市)內電話費帳單或收據 

經委員會審核 

較大機會通過 

1.三個月內行動電話帳單或收據 

2.三個月內信用卡帳單或收據 

3.三個月內有線電視帳單或收據 

經委員會審核 

尚有名額時通過 

1.新辦行動電話之申辦證明，或地址異動證明 

2.政府機構(區公所、監理站)所寄至戶籍地址之文件 

無法通過 

1.居住事實文件名義人無法看出為學生家長 

2.無公信力之個人或機構所寄發之信件 

3.未經公證之租約 

4.姓名、住址經塗改之信件 

5.其他經委員會認定無居住事實之信件 

11.因為特殊緣故，和學生在同一戶籍的家長為 A，居住事實證明上的家長

為 B，兩者不同是否會影響入學？ 

答：審核時「與學生同戶籍」與「居住事實文件」的家長姓名可以不同(但均須為家

長)，亦即若此情形發生，亦不影響審核通過與否。 

12.學生的畢業國小是否影響入學？ 

答：不影響，就讀鄰近國小並不會優先入學。 

  



13.共同學區是否較難入學？ 

答：依現行教育局規定共同學區學生入學順位確實排序較後，但因 115學年度入學新

生超額人數已降低，若各項條件符合，入學機率仍大。 

14.登記報到通知單(又稱入學通知單)會寄到哪裡？沒有收到怎麼辦？ 

答：已知國小畢業生，會寄到孩子所在國小，勞煩國小老師轉發。若未知畢業國小，

會寄到戶籍地址。若沒有收到而確實有登記資格，請於新生登記前攜帶相關文件

到本校登記補發。 

15.我忘記、錯過登記時間了，怎麼辦？ 

答：很抱歉，新生登記、報到流程嚴謹，忘記是無法補救的。請持規定文件到本校排

候補(候補順位視辦理時間排序)，或由本校將貴子弟改分發至鄰近未額滿學校。 

16.戶口名簿、居住事實証明繳交時要注意什麼？ 

答：(1)戶口名簿：請將欲入學新生、同戶籍之家長姓名打勾標示以利審核 

  (2)居住事實證明： 

      A.請清楚呈現文件中「地址」及「姓名」 

      B.日期(繳費單日期、租約日期)、公證印信資訊請清楚呈現 

    (3)若由戶口名簿無法看出居住事實証明為學生家長所有，請另設法證明(例如：房

屋為祖母所有，但戶口名簿看不出該所有人為祖母，請另附父親之戶口名簿或

身分證連結親屬關係)。 

    (4)依「新生分發入學要點」規定「家長(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持有戶籍所在地房

屋所有權狀」者優先入學，請注意若持有相關文件，請優先繳交。房屋所有權

狀可以房屋稅繳款書通知單取代 (課稅標的須為戶籍地址)。請勿以土地權狀或

地價稅繳款書繳交。 



17.新生登記、報到是否已改採線上辦理？ 

答：已改採線上辦理，但本校仍會排定時間現場協助。114年經驗 95%家長均可以線

上完成。 

18.備取候補上機率會不會很低？ 

答：由於本校學生錄取他校音樂班、美術班者不少，亦有錄取後改變主意要就讀私校

者，因此仍有相當比例的備取學生可以轉為正取。 

19.備取者要如何候補？ 

答：公布本校新生錄取名單時，會一併公布備取名單及順位。建議家長先至改分發學

校報到，後續若本校通知學生備取上，再至該校辦理放棄報到，至本校辦理報

到。 

20.新生有兄姊在復興國中就讀，是否可以優先入學？ 

答：依規定的確有優先權，但須滿足以下條件： 

(1) 必須為「親」兄姊(父親或母親至少一人相同)，「堂/表」兄姊均不在此列 

(2) 依規定新生入學學年度兄姊需正就讀本校(符合方便父母接送要件)。因此哥哥姐姐

於新生登記、報到時，須為本校國一或國二學生。國三或已畢業多年者不在優先入

學之列 

(3) 即使有親兄姊正就讀本校，新生登記時仍須滿足「非寄居身分」、「有一家長同戶

籍」以及「有居住事實證明」要件，排序上才會優先 

 

※若有兄姊就讀本校一、二年級，請於新生登記報到系統填寫兄姊班級姓

名，學校會比對查證 

 

 



四、 各項資格新生須繳驗文件及查核重點如下 

入學順位 資格說明 繳驗證件 查核重點 

第一順位 
經本市鑑定通過

之身心障礙學生 

1.114年11月後的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 

※地址是否位於本校學區？ 

 

2.鑑定安置結果報到單  

第二順位 

新生之父母或法

定代理人之一，持

有中度以上身心

障礙證明者 

1.114年11月後的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 

※地址是否位於本校學區？ 

※是否有家長設於同戶？ 

※學生稱謂是否是「寄居」 

2.新生家長，持有中度以上身心

障礙證明文件 

※證明是否為家長所有？ 

※程度是否為中度以上？ 

第三順位 

親兄姐正於本校

就讀國一、國二者 

1.114年11月後的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 

※地址是否位於本校學區？ 

※是否有家長設於同戶？ 

※學生稱謂是否是「寄居」 

2.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地址是否與戶籍相符？ 

※文件名義人是否為家長？ 

(符合本項資格者請於線上登記時填寫，學校將於戶口名簿查核父母是否相同) 

第四順位 

本校編制內教職

員工子女 (須設

籍本市)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戶籍地址是否位於本市？ 

※家長是否確為本校編制內

教職員？ 

第五順位 

設籍本校基本學

區之新生 

1.114年11月後的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 

※地址是否位於本校學區？ 

※是否有家長設於同戶？ 

※學生遷籍日 

※學生稱謂是否是「寄居」 

2.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持所有權

狀或房屋稅繳款書優先入學) 

※地址是否與戶籍相符？ 

※文件名義人是否為家長？ 

(超額時依設籍日期先後順序錄取) 

第六順位 

設籍本校共同學

區之新生(超額時

依設籍日期先後

順序錄取) 

1.114年11月後的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 

※地址是否位於本校學區？ 

※是否有家長設於同戶？ 

※學生遷籍日 

※學生稱謂是否是「寄居」 

2.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持所有權

狀或房屋稅繳款書優先入學) 

※地址是否與戶籍相符？ 

※文件名義人是否為家長？ 

(超額時依設籍日期先後順序錄取) 

註：依新修正之「臺南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入學要點」： 

1.上文「家長」皆指父母、法定代理人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亦及祖父母、外祖父母)。 

2.未於登記期間內辦理登記或相關文件資料未上傳完備者，於新生報到後有剩餘名額時，按學

校受理登記時間順序先後備取並辦理報到。 

 



四、 關於相關期程 

115學年度新生入學以線上登記、報到為主，依台南市政府規定期程如下：  

期程 說明 

2/26(四)前  

寄發新生登記報到通知單

(已知國小者，寄到國小轉發主；未知國小者，寄到戶

籍地)

 

 

3/11(三)10：00 至  

3/14(六)中午12 ：00  

總量管制學校新生線上登記 

(網路上傳戶口名簿、居住事實文件、填寫資料) 

註：線上登記有問題者，可於3/14(六)08：00至中午12：00至本

校穿堂向本校老師諮詢協助。 

3/18(三)  

中午 12：00 前 
已完成登記但資料不齊全者，資料最後補件期限 

3/20(五)上午 9 時 公布新生錄取名單(公告於學校網站及穿堂公佈欄)  

3/20(五)至 3/25( )  
未錄取新生改分發作業(未錄取新生逕至系統所填報改分

發學校報到，若列為備取請等待通知) 

3/20(五) 中午 12：00

至 

3/28(六) 中午 12 ：00  

全市國中新生線上報到(點選報到，並填寫基本資料) 

註：不克線上報到者，可於 3/28(六)上午 8：00-12：00於本校穿

堂現場報到，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 

3/30( )起                          備取學生遞補作業開始 

 


